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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背景



互联网兴起       购药便利性       配送不规范

随着互联网医药的快速发展，个人消费者利用互联网方式进行常见病、慢性
病等诊疗后获取药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互联网零售药品提高了消费者的购
药便利性，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但如何将互联网零售药品安全有效
地送到个人消费者手上，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或标准指南进行规范，尤其是在
冷链药品配送中存在较多质量安全隐患。为了更好地促进互联网医药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用药的便利性，保障群众用药安全，为药品网络零售
企业科学、规范、高效配送药品提供指导，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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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与就诊需求严重倒挂（2019年）

数据来源：《零售渠道多元化发展，非处方药行业持续升温》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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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处方药消费终端市场方面，B2C市场规模持续提升

数据来源：《零售渠道多元化发展，非处方药行业持续升温》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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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售配送现状......



 项目提出         归口管理         行业规范

本文件由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顺丰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得到顺丰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华润广东医药有 限公司、国药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阿
里健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州乐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方舟医
药有限公司、广东芸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圆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超俊供应链
有限公司、北京盛世华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广州赛信冷链冷藏科技有限
公司的响应和大力支持。



标准所处地位及与现行法规与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主要药品管理法律
法规为依据，顺应市场变化及新业务模式衍生的行为规范，可作为《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有关运输条款中末端配送的补充以及药品物流配送行业内作为配送企业末端配送行为规范的
指引。

专利及涉及的知识产权
国外：暂未发现国外有相关标准。
国内：国内关于医药电商有相关政策，鼓励医药电商及互联网医院采用“网订店送”和“网
订店取”配送模式，但对于如何进行“网订店送”和“网订店取”尚无具体标准和规定,不
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



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规范最初名称是《互联网+医药末端配送服务规范》，经会议讨论定为《互联网零售药品末
端配送规范》，其中“互联网+医药”改为“互联网零售药品”，删掉“服务”，原因是经
会议讨论，本规范聚焦消费者通过互联网下单后的零售药品末端配送过程，而不只是配送中
的“服务”；“医药”产品范围比较广，包含医疗器械等产品，因医疗器械类不同于药品的
一些特性，故这次只限于“药品”末端配送的规范；“互联网+”是比较口语的说法，本标
准的主要描述的对象是“互联网零售药品”配送过程规范。

标准作为强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为）标准的建议
本团标审批通过后，可作为药品物流配送行业内规范进行试点，在对使用对象进行充分调研
及搜集反馈建议后，经进一步完善后，可尝试作为推荐性标准或强制性标准。



末端配送 Terminal Delivery of Medicines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通过互联网方式，自建网站或委托第三方
平台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过程中，依据药品管理法律法规
对药品进行拣选、复核、包装、封签，形成包装件，并以适
宜的配送工具装载、送达个人消费者的物流全过程。

互联网
药品零售 02020101 0303 0404 0505 0606



立 项 调 研
与 评 估

撰 写 初 稿 征 求 意 见 规 范 内 容
专 家 审 查

待 通 过 与
发 布立 项 申 请

2020年3月—5月 2020年6月-8月 2020年7月-2022年4月 2022年5月-6月 2022年6月 2022年6月-7月

自2020年年初，经
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
认证协会对相关涉及
企业和专家的访谈、
调研，结合行业的实
际状况，认为有必要
进行立项。

项目组对大纲进行梳理，分工
安排各单位起草，协会秘书处
进行初统稿，专家统终稿。项
目组经过6次对稿件的讨论，
对其内容反复进行修改，形成
规范初稿，起草单位达成一致
意见。

组织药品监管专家、标准制定专家、
互联网医院专家、高校、第三方物流
专家、企业专家等召开规范专家审查
会议，并给出相关建议，审查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规范的流程及可操作性
等，并根据审查专家给出的意见对规
范进行完善。

顺丰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食
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提交立项申
请表，协会审查后，组织相关专家召
开立项评审会议，专家立项审评意见
是该项目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同
意立项，之后在协会官网公示。

规范初稿和编制说明等相
关材料报送标委会秘书处，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
对征求的意见进行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

报协会审查合格后，
批准后进行发布。

2022年7月1日发布
2022年10月1日实施



二、主要内容



适用范围
本标准范围规定了
互联网零售药品末
端配送所需的相关
资源以及操作规范，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网络药品
零售企业向个人销
售药品，通过本企
业或委托配送企业
将药品配送到个人
消费者的全过程质
量管理。

根据《药品管理法》
《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医药产
品冷链物流温控设
施设备验证  性能
确认技术规范》,立
足于行业所需，为
行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性发展提供操
作规范。

编
制
依
据



5末端配送要求
5.1订单接收
5.2药品拣选
5.3药品复核
5.4药品包装
5.5包装封签
5.6药品发货
5.7药品配送
5.8药品签收
5.9回单管理
5.10售后服务
5.11应急处理
参考文献

目  次

引言  
前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资源配置与管理
4.1人员
4.2设施设备
4.3 文件
4.4计算机系统

整
体
结
构

主要内容共分5部分



资源
配置与管理

人员 设施设备 文件 计算机

8.药品签收

01

02

03

04

05

06

末端配送
管理要求

2.药品拣选

3.药品复核 4.药品包装

5.包装封签
6.药品发货

7.药品配送

1.订单接收

9.回单管理
10.售后服务

11.应急管理



01 02

03 04

明确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及配送企业

应设立部门或人员对配送这一环节

进行质量管控，要建立相应职责及

关键岗位任职条件，以及岗位所需

要的培训，以及应急小组的机构设

置等。

人员
明确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及配送企

业为了保障配送过程中对药品的防

护及符合药品储存条件所配置的设

施设备，例如配送箱、运输车辆、

封口标签、包装物（袋）等的标准，

特别是有冷链药品属性对设施设备

特殊的要求。。

设施设备

明确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及配送企

业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以及

体系文件建立的依据、体系文件包

含的内容、以及文件内容的要求。

文件
明确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及配送企业

应当建立能够符合经营全过程管理

及质量控制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实

现药品可追溯。。

计算机系统

此部分内容明确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及配送企业在药品配送过程中
所涉及的人员、设施设备、文件、计算机系统等资源的配置与管理。

资源配置与管理



01 02

03 04

资源配置与管理

人员

《互联网零售药品配送规范》

4.1.1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和配送企业应设立与开展药品网络零售业务相适应
的组织机构或配备相应的质量管理人员，明确部门、岗位职责与管理权限。

药品末端配送质
量安全应急小组

应急小组负责人：企业法定
代表人/企业负责人
明确应急小组成员（至少1名
质量管理人员）及其职责

从事末端配送
的相关人员

拣选、复核、包装、
装载、配送、质量
管理、计算机管理

药品网络零售业务管理部门
药品网络零售物流管理部门
药品网络零售信息管理部门
药品网络零售质量管理部门

组织机构

（质量管理人员）



01 02

03 04

资源配置与管理

人员

考核合格后
方可上岗

人员培训
管理制度

岗前培训
定期培训

培训记录
考核记录

制度 培训/考核、记录
个人卫生/健康档案

资质 符合药品管理法律法规/
物流相关专业资质的要求

药品质量、流通、物流
管理等专业知识/技能
符合本企业质量管理体
系要求的知识/技能

冷藏、冷冻药品：冷藏冷
冻药品专业知识/技能

培训

岗位职责与管理权限职责

人员

个人卫
生管理

岗前/年度
健康检查

不应从事药品
末端配送工作

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可
能污染药品的疾病的

健康档案



1.药品质量特性
2.配送药品类别
3.配送药品数量
4.药品配送距离
5.药品配送时间
6.外部天气状况

配送工具选择原则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1.应符合相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要求
2.应与药品网络零售末端配送业务范
围及规模相适应
3.应当符合配送药品的质量特性要求

配送工具选择依据



资源配置与管理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4.2.3药品包装过程中使用的包装物、填
充材料、蓄冷剂等应当无毒、无污染，有
一定的保护、支撑或隔离功能

确保配送过程中避免药品破碎、被挤压，
或遭受外界温湿度的影响

包装件 （Package）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根据个人消费者购买需求，按照订单要
求将药品、销售单据、药品使用说明等物品封装于适宜包
装物内，并经外形固定、封口封签、加贴寄递配送单，确
保配送药品完整性与可追溯性且便于药品配送的物件。



资源配置与管理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配送箱 （Delivery Box） 
为确保包装件内的药品在配送过程中符合药品质量特性
要求，且有利于保护药品及方便配送，按一定技术方法
而采用的容器、包装材料及辅助物等的总称。

4.2.4配送箱应具备以下条件：

箱体材料应具备吸水性低、透气性小、导热系数小、具有良好防潮、保温性能

箱体应坚固、密闭，配送过程中配送箱应采取防止药品在配送过程中丢失、被
盗或被替换的措 施，实施编号管理，确保配送全过程可追溯

冷藏冷冻药品的配送，应采用冷藏箱、保温箱等保温设备 并监测配送过程箱
内温度，送达时温度应予记录并存档备查

药品确实无法避免与非药品混箱配送的，箱体内应对药品存放区域进行物理隔
离，确保药品与非药品（医疗器械、特殊食品除外）分开存放，防止药品污染



资源配置与管理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配送冷藏冷冻药品的，
应配备冷藏冷冻设备。

冷藏车

冷藏箱
保温箱

温度监测
（记录）仪

冷藏
冷冻
设备

冷藏冷冻设备应具备以下条件

冷链设备
使用管理
操作规程

验证
保温时长
可打开次数
打开箱时长

监测
记录
温度

运输全过程
温度符合
法规要求

校准 合格后使用
易于读取/记录

药品管理法律法规

药品质量特性要求



资源配置与管理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采用单个配送箱无法满足配送需求时，药品网络零
售企业或者配送企业可以利用运输车辆配送药品。
运输车辆应具备以下条件：

封闭式车厢
（锁定控制）

物理隔离措施
（药品/非药品）

安全保障措施
（防丢/换/盗）



资源配置与管理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为防止药品在配送过程中出现短少、调换等情形，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在药品包装件上加贴封口标签。

封口标签

封口标签应当不易损坏，且一旦启封后无法复原。
用于打印信息的油墨不易被擦拭或造成字迹模糊
不清，确保药品在交付个人消费者前易于辨认、
便于追溯。



资源配置与管理
包装物

配送箱

封口
标签 运输

车辆

设
施
设
备

温度监
控设备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或配送企业应建
立药品配送设施设备档案，对设施
设备运行状况定期检查并形成记录，
并留档备查。



01 02

03 04

资源配置与管理

文件

质量管理制度
岗位职责
操作规程
记录/凭证

应建立覆盖药品网络
零售末端配送全过程
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定期审核
及时修订

现行
有效

完整

可追溯

至少保存5年

记录要求

及时填写
字迹清晰
过程记录

不随意
涂改或删除

更改留痕
注明理由
注明日期
签名

纸质
电子 形式



01 02

03 04

资源配置与管理

计算机系统

电脑终端

服
务
器

计
算
机
系
统

硬件

全过程管理

质量控制

可追溯

互联网
药品零
售经营

软
件

符合质量管理体系
与配送业务相适应

原
则

权限 数据保存
按日备份

安全可靠

数据要求
原始

准确

安全

真实

完整

可追溯
各类操作
数据录入
数据修改
数据保存



三、末端配送要求



5.1 订单接收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通过自建网站或第三方平台接受个人
消费者提出药品购买需求，经审核合格后形成销售订单，并作为末端
配送的重要依据。

个人消费者 企业自建网站
（第三方平台） 销售订单

OTC购
买
需
求

订单接收流程：



5.2 药品拣选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药品拣选人员根据销售订单所确定的
药品信息，如药品名称、规格、数量、药品生产企业、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等信息进行拣货。

药品拣选流程：

药品销售订单
顾客姓名：张泰  订单属性：非处方药（甲类）     接待时间：2022年3月10日11：07

顾客接待人员：李客   2022年3月10日    拣选人员：李理  2022年3月10日   

药品名称 规格 数量 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蓝芩口服液 10ml/支，10支/盒 2盒 蓝芩药业有限公司 蓝芩药业有限公司



5.3 药品复核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药品复核人员应根据相关药品管理法
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药品出库质量检查，根据销售订单所确定的药品信
息对已拣选的药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批号、有效期、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信息逐项复核，确保拟配送药品与销
售订单确定的药品信息及销售（出库）记录一致。

药品销售订单
顾客姓名：张泰  订单属性：非处方药（甲类）     接待时间：2022年3月10日11：07

药品复核流程：

药品名称 规格 数量 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价格 批号 有效期

蓝芩口服液 10ml/支，10支/盒 2盒 蓝芩药业有限公司 蓝芩药业有限公司 23.5元 /盒 20220303 20250302

顾客接待人员：李客   2022年3月10日    拣选人员：李理  2022年3月10日
复核人员：吴延  2022年3月10日  



5.4 药品包装 
5.4.1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根据销售订单确定的配送距离，药品的质量特性及其
数量、体积、重量等要求选取适宜的包装物及填充材料，将销售订单内药品按
其质量特性要求连同药品销售凭证等资料进行打包，形成包装件。有液体及易
碎、易漏药品应使用气泡膜包裹严实，包装物内有空隙时应使用足够的充气膜
进行填充，确保药品在箱内不会晃动，防止包装内药品被挤压破碎、被污染等
情形发生。 
5.4.2 药品与非药品应分开打包，以防止药品污染、混淆和差错的发生。
5.4.3 需冷藏冷冻药品应在符合药品储存要求的仓库或者冷柜内进行包装。应
选取符合运输配送要求的冷藏箱、保温箱等冷链设备进行装放，采取适当的温
度监控措施，并记录冷藏冷冻药品运输配送过程的温度。



5.5 包装封签 
5.5.1 已打包好的药品包装件应用不易损坏的胶带进行外形固定，应至少沿着封口处封一遍，
并沿着封口处粘贴包装封签，应确保配送包装一旦被拆开后，包装封签被破坏无法恢复原状。 
5.5.2 打包液体及易碎药品的，包装件外应粘贴有醒目的警示标签，标明易泄、易漏、易碎
及注意防扔摔、防挤压、防倒置等警示语。需冷藏冷冻的药品应明显标注。 
5.5.3 药品包装件外明显位置应粘贴寄递配送单。寄递配送单记载的信息至少包括药品网络
零售企业名称及联系方式、发货地址、发货日期、个人消费者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
委托配送的还应包括配 送企业名称、运输单号及联系方式；同时应预留个人消费者接收时的
签名、签收日期等接收确认信息区域。
5.5.4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可采用纸质或电子方式记录上述信息。在不影响个人消费者隐私保
护、接收确认、作为追溯凭证依据的前提下，寄递配送单可与包装封签结合使用。
5.5.5 寄递配送单信息应与销售订单一致，更改信息应予以备注。个人消费者同时购买的药
品装入多个包装件的，应注明子母件及其关联信息，确保可追溯。

胶带包装封签

封签
损坏

易碎
药品

警示：易泄、易漏、易碎
防扔摔、防挤压、防倒置
（需阴凉储存！）

企业名称及联系方式、发货地址、发货日期
个人消费者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
委托配送企业名称、运输单号及联系方式
个人消费者签名、签收日期（接收时填写）警示标签



5.6 药品发货 
5.6.1 封签好的包装件应按销售订单顺序或不同配送区域等分类。分类过程不应抛扔、踩踏、
着地摆放。 
5.6.2 药品发货前应做好交接并予以记录。药品发货员在与配送员交接前应当认真检查运输
配送工具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并核实配送员的身份，确认无误后方可交接。配送人员应当查
看包装件封签和寄递配送单的一致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对封签或寄递单不完整或者已损坏
的包装件，应当拒绝接收与配送。 交接完成后，发货人员、配送人员应在计算机系统确认发
货、配送信息。 
5.6.3 配送的药品有特殊用药注意事项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通过订单系统或客服系统等
多种途径提醒顾客，提供信息提醒服务并保留提醒记录。调配中药饮片处方时，应按相关要
求进行审方、调配、复核、包装，如处方中有特殊煎煮或服用要求的，应予以另包和说明。

分类
存放

订单顺序

配送区域

检查

核实

查看

确认

交接

运输配送工具

配送员身份

封签/配送单信息

发货/配送信息
药学服务

提醒

记录

中药饮
片调剂

订单系统
客服系统

审方 调剂 复核 包装



5.7 药品配送 
5.7.1 交接完的待配送药品包装件按所配送药品的质量特性、配送距离、路况等情况选择装
载合适的运输工具。配送人员在装载过程中，应遵守轻拿轻放原则，不应有丢货、抛货等不
规范操作。装载药品时严格遵守大不压小、重不压轻原则。对贴有易泄、易漏、易碎、防挤
压等警示标签的药品，应严格按警示要求堆放，液体不应倒放、侧放，易碎品不应堆压叠放。 
5.7.2 使用配送箱运输药品包装件的，药品包装件应当有序摆放并留有适当空间，避免挤压
致使包装或封签破损。 
5.7.3 使用配送车辆运输药品包装件的，应将包装件放置于车厢内的药品独立区域，并与其
他非药品进行物理区隔，以防止污染、混淆和差错的发生。 
5.7.4 不得将冷冻食品、高温快餐熟食等与药品贮藏有明显温度差异以及容易引致污染的商
品与药品混箱、混车配送。

装载原则
大不压小  重不压轻
轻拿轻放  易碎不叠
不丢不抛  不倒不侧
非药区隔  冷热不混

运输工
具选择

质量特性、配送距离、路况



5.7 药品配送 
5.7.5 对于配送的药品无特殊要求，如非冷藏冷冻、液体类、易碎易漏等药品，配送距离近、
配送时间短、道路状况良好的，在确保不影响药品质量的前提下，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和配送
企业可简化配送工具， 提高配送效率。 
5.7.6 对于配送的药品有特殊要求、配送距离远、配送时间长、道路状况不良的，药品网络
零售企业应根据药品质量特性要求，采取防震、防晒、防雨、防热、防冻等有效措施，防止
配送过程遭受破损、污染、雨淋、高温、严寒等外界特殊环境影响药品质量。 
5.7.7 配送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外包装标志的要求搬运、装卸药品，做到轻装轻卸，避免摔碰，
防止包装破损影响药品质量。同时，配送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药品丢失、盗抢、调
换等情况，确保药品配送安全。

运输工
具选择

质量特性、配送距离、路况

配送原则

常规药品  简化配送
特殊要求  特殊保障
配送过程  确保安全

距离远
配送时间长

道路状况不良
防震/防晒
防雨/防热

防冻/防污染

防丢失
防盗抢
防调换



5.7 药品配送 
5.7.8 需冷藏冷冻配送药品应严格控制药品温度。具体要求如下：
——药品包装件装车前应当检查车辆的启动、运行状态，达到规定温度后方可装车； 
——运输过程应当符合相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药品冷链配送的有关规定。药品配送过
程应做好配送起始温度、过程温度、签收温度、起始时间、签收时间等记录，确保药品配送
过程温度符合药品存储条件要求；
 ——原则上冷藏冷冻药品配送过程中不暂存中转。如确有必要，应确保暂存中转的储存场
所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仓储条件。暂存中转过程应做好温度等记录，并按
照相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记录、存档备查。

起始温度
过程温度
签收温度
起始时间
签收时间

起始温度
过程温度
签收温度
起始时间
签收时间

记录

冷藏冷冻药品配送要求

装车前检查
运输过程监控

不暂存
中转



5.7 药品配送 
5.7.9 药品委托配送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对被委托的配送企业资质、车辆情况、人员
资质、设施设备、运输能力、计算机系统、质量体系文件等质量保障能力进行审计，索取相
关资料，审计结果应有记录，符合运输设施条件和相关要求的方可委托。应建立药品委托配
送管理制度，与配送企业签订委托运输配送协议，明确双方质量责任、遵守运输配送操作规
程与在途时限控制、应急处理预案等内容，确保药品配送质量。 
5.7.10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和配送企业应该建立药品配送记录，实现配送全过程的质量可追溯。
配送记录应符合相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要求。配送记录至少包括发货时间、发货地址、收货
单位/人、收货地 址、货单号、包装件数、运输方式、配送箱编号、承运单位，采用车辆运
输的还应当载明车牌号，并留存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复印件、配送人员等信息。应及时将配送
记录交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档备查。

药品委托配送要求

审计受托方
质量保障能力

符合
要求

企业资质
车辆情况
人员资质
设施设备
运输能力
计算机系统
质量体系文件

索取审计资料
记录审计结果
签订委托协议
明确质量责任
建立管理制度
落实配送记录
及时移交存档



5.8 药品签收 
5.8.1 当药品送达配送地点后，配送人员应将药品当面交付给个人消费者或签收人，并做好
以下几方面签收确认：
1)核对订单信息，确认签收人及签收地址与订单信息的一致性，完全符合的方可当面交付。 
2)交付确认可采用事先通过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的订单系统向签收人发放密钥、取件码、验证
码或确认电话号码等方式校验签收人的身份，签收现场核对无误后药品方可交接，并在交接
回执上签名确认或通过订单系统确认收货。
 3)如果个人消费者需委托他人代为签收的，应按 5.8.1.2)要求确认签收人信息，并同时确认
代签收人授权信息无误后，方可将药品交付代签收人。代签收人也应在交接回执上签名确认
或通过订单系统确认收货。
4)签收确认过程应做好记录。签收时应提醒签收人核对接收的药品与订单的一致性，检查药
品包装件的完好性，确认药品包装是否存在破损、严重变形、漏液等情况，封口标签是否完
好；冷藏冷冻药品配送过程温度与到货温度是否符合要求，记录实际温度，并在交接回执上
签名确认或通过订单系统确认收货。
5)对于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有特殊管理要求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可以采取无接触配送
等方式配送药品，并通过企业的订单系统进行签收确认，并存档备查。
5.8.2 消费者或代收人签收药品后，药品零售企业应具备获取消费者已签收药品的软硬件条
件或能力。

个人消费者签收
委托签收 核对订单信息 确认收货

密钥/取件码
验证码/电话号码

签收人
签收地址

（授权信息）

回执上签名
订单系统确认



签收人/代签收人
签收时间

签收回执信息

5.9 回单管理 
5.9.1 签收确认并交付药品后，配送人员应将签收人或代签收人、签收时间等签收回执信息
通过订单系统进行确认。如属冷藏冷冻药品的，还需同时确认配送的起始温度、在途温度、
签收温度等信息。 
5.9.2 药品配送人员应按照药品网络零售企业末端配送管理制度要求，及时在订单系统确认
配送信息或将纸质签收回执交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档备查。

个人消费者签收
委托签收 核对订单信息 确认收货

回执上签名
订单系统确认

起始温度
在途温度
签收温度

冷藏冷冻药品



5.10 售后服务 
5.10.1 原则上非质量问题不允许退货，药品在送达时发现配送药品包装件损坏、封签不完整
或损毁、 配送信息不符等情况，应不予交接签收，可通过现场拍照、视频等形式保留证据，
并予以记录，由配送人员退回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处理。 
5.10.2 药品已被个人消费者签收，但事后又发现配送信息不符，或者发现药品质量存在问题
等情形的，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给予退货处理。 
5.10.3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对销后退回的药品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进
行处理。

包装件损坏
封签不完整或损毁
配送信息不符

不予交接签收

配送信息不符
药品质量存在问题 退货处理



5.11 应急处理 
5.11.1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建立网络零售药品应急处理机构，明确应急处理机构的组织结构
及职责， 落实应急处理首问责任制，确保配送过程中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急处理机构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调查、处理异常情况。 
5.11.2 应急预案应以风险管理为指导，分析研判异常情况及其风险等级、处理措施。异常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配送过程中出现的足以影响药品质量的交通情况、设备故障、温度异常或商
品破损、丢失、被盗等情况。 
5.11.3 应当根据应急处理预案要求，定期进行应急处理演练并做好记录，持续提升面对突发
问题的处理能力。
 5.11.4 对于委托配送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建立与受托配送企业联动的应急管理机制，
确保一旦出现应急处理事件，能够第一时间通知受托配送企业，同步启动应急处理预案。 
5.11.5 当涉及重大卫生事件发生时，应按照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求实施应急配送，并对应急
配送情况进行记录。

及时调查/处理异常情况应急处理机构
组织结构
职责
应急预案 启动应急预案

发生异常情况

定期开展应急处理演练
（与受托配送企业联动） 

交通情况
设备故障
温度异常
商品破损
丢失
被盗

配送过程中出现
的足以影响药品

质量的情况
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

应急
配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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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倾听！


